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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减负”，人们往往很容

易联想到“为中小学生减负、为企

业减负、为农民减负”,这些都是近

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

题，大家应该早已耳闻目染了。在

这里，笔者要说的是：我们也应为

税收“减负”。税收虽然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抽象概念，但是从现阶段

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它同样需

要“减负”，而且是越快越好！

之所以提议为税收“减负”，

是缘于税收所承受的“负担”过重

过繁。这里所说的“负担”，并

不仅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负

担”，而主要是指税收承担的职能

过重过繁等内容。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

有两大基本职能：财政职能和调控

职能。财政职能指的是税收应该发

挥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以

满足政府各项支出的需要；调控职

能具体而言就是调控社会经济的职

能，指的是税收应该发挥对社会经

济的调控功能，以促进社会的稳定

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按照税收

“中性原则”的要求，税收的职能

既不应弱化，也不应人为地扩大。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税收实践来

看，我国的税收职能不是被弱化，

就是存在扩大化的倾向，这些倾向

都是不利于税收职能的有效与正确发

挥。税收职能被弱化主要发生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非税

论”错误思想的影响，税收在我国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

地低估和抹杀了。而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税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

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不过由于种

种原因，税收职能有一种不断被扩

大化的倾向，有时甚至到了面临棘

手问题“非税收就无法解决”的程

度。同税收职能被弱化一样，税收

职能扩大化也是十分有害的。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税收是不行

的，但是税收也绝对不是万能的，

不要说是万能，就是“千能、百

能”也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在筹集

收入和调控社会经济的问题上，税

收职能的发挥也依然是有条件有限度

的。在我国现阶段，税收的职能确

实有一种被扩大化的倾向，税收所

承担的“任务”繁多，“负担”

很重，迫切需要“减负”——以

还税收的本来面目。

为了清楚地说明税收所承受的

“负担” 沉重，我们不妨从税收的

基本职能入手来进行分析。

从财政职能来看。近些年我国

的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时，已显得

“十分疲惫”。连年加码、层层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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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任务”，已经大大地超出了税收

正常的聚财能力（在税外收费规模不

断膨胀的情况下，远远高于经济增长

率的税收增收率，使得我们不能不下

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

基层税务部门采取违规方式所造成的

“税收预征”、“贷款缴税”、“化名缴

税”等等之类的问题早已屡见不鲜，

纳税人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无

疑是我国现阶段税收财政功能“负担

过重”的典型表现。就这一点来说，税

收也迫切需要“减负”。而“减负”无

论是对纳税人还是对税务机关、国家

都有好处，特别是在目前内需难以启

动的情况下，有选择地、适度地进行

减税，对刺激民间的投资需求将有所

裨益。不过，要真正实现为税收“减

负”的目的，改革现行的税收征管考

核体制（即由税收计划指标考核体制

转变为绩效考核体制）和推进税费制

度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

再从调控职能来看。市场经济

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税收实践告诉我

们：税收调控职能的发挥必须有所

选择，不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什么

问题都可以通过税收来加以解决。

但是我国就曾经多次试图利用税收来

解决税收本身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比如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征的筵席

税，其开征初衷就是为了抑制当时

社会上比较猖獗的“吃喝风”问

题。结果不仅没有对“吃喝风”起

到丝毫的抑制作用，而且还使得政

府陷入了“征、停”都难以抉择

的两难境地，最后只能把这个税种

下放给了地方，由地方政府决定征

停与否。再如，8 0 年代以来，为

了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超生”

问题，不少人积极建议开征“计划

生育税”。通过对超生者征收重税

来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而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

也有不少人建议通过开征“教育

税”来加以解决。这些建议的初衷

应该说是好的，但是如果从今天的

视角来审视，这些建议无疑也是税

收职能扩大化的典型表现，所幸的

是我国的决策部门没有采纳，否则

又会成为我国税制建设中的憾事。

就目前而言，我国税收调控职

能的运用，与前些年相比较已有很

大的进步。但是也依然存在着不少

问题。税收职能扩大化的惯性使政

府在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时，往

往首先想到的就是税收政策。比如

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很多地方政府

把税收减免当成了吸引外资的“灵

丹妙药”，因此就频频出现了“越

权减免”、“非法减免”等问题，

以财政代价来谋求一时的“经济发

展”，却忽视了投资环境优化对吸

引外商投资的根本作用。再如，税

收的“超凡职能”近些年来频频出

现在大小报端，企业的扭亏增盈，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

都离不开税收（税务人员）的身

影。不可否认，税收在解决这些问

题上确实有所作为，但是若从经济

学原理来分析，这种“作为”也

是相当有限的。很明显，税收的职

能又被人为地扩大化了，这是不符

合税收的本来面目的。不仅如此，

在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人们也是对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刺激

经济增长抱以厚望，使得税收再次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一时间

建议大幅度减税的有之，建议适度

减税的有之，甚至建议增税的也有

之，等等。暂且不论这些建议是否

真正具有实用性，单是把刺激经济

增长的重任主要“压”在税收身

上，就已经很值得商榷了。这不仅

容易造成税收职能的扩大化，而且

也难以真正达到启动民间投资进而刺

激经济增长的目的。拉动内需，刺

激经济增长，需要扩张性的货币政

策、科学的产业政策、完善的社会

保障制度以及积极的财税政策来共同

发挥作用，忽视哪一方或是过度地

寄希望于哪一方都难以达到真正解决

问题的目的。所以，税收调控职能

的作用范围和发挥程度也是有限度

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将

其扩大化，如果将其扩大化不仅有

效解决问题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

其还会影响我们对其他政策措施的选

择与使用。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今天，税收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事

实也是好事。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税收职能的有效发挥，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税收的职能作

用，给税收强加各种繁重的“负

担”。凡事都有个“度”的问题，

过犹不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

要我们动态地遵循税收的“中性原

则”，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

的过多干扰（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的应该是市场和价格机制）。所以，客

观地认识税收的职能作用，积极减轻

由于职能人为扩大化而给税收带来的

“过重负担”，应该是我国今后财税改

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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